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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I NA S E CUR I T I E S J O URNA L

DISCLOSURE信息披露

根据《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发行公告》，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9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三”位数：

523��023��829

末“四”位数：
1580��3580��5580��7580��9580��4238��9238

末“五”位数：
55812��80812��05812��30812

末“六”位数：215632��415632��615632��815632��015632��

354938��854938

末“七”位数：4214734��5464734��6714734��7964734��9214734��

0464734��1714734��2964734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

码。中签号码共有
59,20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河南华英农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12

月
10

日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上资金申购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根据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
上资金申购发行公告》，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
商）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Ｔ＋２

日）上午在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
山大酒店六楼会议室主持了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网
上资金申购发行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在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下进行， 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
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２”位数： ６８

末“３”位数： ７７６，２７６，５５１

末“４”位数： ８７６５，６７６５，４７６５，２７６５，０７６５，８１０２

末“５”位数： ４１６９４，９１６９４，３７７６５

末“６”位数： ３９６５３８，５９６５３８，７９６５３８，９９６５３８，１９６５３８，８７３９９１

末“７”位数： ８６８２０１９，６１８２０１９，３６８２０１９，１１８２０１９，４２０２３９７

末“８”位数： ８９９６７０１８

凡在网上申购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 则为

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１,１９７,０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
１,０００

股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７．３８

元
／

股，未中

签的网上申购款于今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退还投资者。

发行人：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８６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４３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３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１３

人。 本次会议符合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公司拟从事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的议案》

同意公司从事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并授权公
司经营层办理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资格申请相关
事宜 。

表决结果：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对外转让公司所持有的上海万盛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上海万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万盛”）注册资本
２２０

万元人民币，属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９０．９１％

的股权。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层拟将公司持有的上海万盛
９０．９１％

股权以
２７２．７３

万元人民币对外转让。

表决结果：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十二月十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８６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４２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上海设立

２

家分公司获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东北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设立

２

家分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２４９

号）， 核准公司在上海设立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自营分
公司，专门经营证券自营业务；核准公司在上海设立东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证券研究咨询分公司，经营证券研究咨询业务。

公司将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证券公司分公司监管规定（试行）》等有关规定，自批复之日起
３０

日
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设立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并自批复之
日起

６

个月内完成分公司的筹建工作，依法配备人员，健全完善业务
制度和设施，并向分公司所在地证监局申请验收。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７

证券简称：东信和平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３０

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发行方案提示性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配股简称：东信
Ａ１

配；配股代码：

０８２０１７

；配股价格：

４．６

元
／

股。

２

、 东信和平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３

、 本次配股网上认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验
资，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将公告配股结果，公司股票
复牌交易。

４

、《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摘要》 刊登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Ｔ－２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东信和
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
刊载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Ｔ－２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内容。

５

、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深交所的安排确定，将
另行公告。

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
“东信和平”）配股方案，已经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并经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配股决议有效期及对董
事会关于配股事宜的授权相应延长一年，公司配股申请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３０

次会议审核通过，

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９

］

１０４７

号文核准。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３

、配股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发行人总
股本

１５３

，

４５２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按照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
售，可配售股份总数为

４６

，

０３５

，

６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其中，有
限售条件股东可配售

５６９

，

４９４

股，无限售条件股东可配售
４５

，

４６６

，

１０６

股。 预计本次募集资金金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２１１

，

７６３

，

７６０

元。

４

、 东信和平第一大股东、 第二大股东以及持有公司股份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发行人第一大股东普天东
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第二大股东珠海普天和平电信工业有限公
司、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书面承诺以现金全额认
购其可认配的股份。

５

、配股价格：

４．６

元
／

股。

６

、发行对象：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东信和平全体股东。

７

、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

８

、承销方式：代销。

９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

以下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本次
Ａ

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如下：

交易日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Ｔ

—

２

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配股发行公
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Ｔ－１

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Ｔ

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Ｔ＋１

日）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Ｔ＋５

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配股提示公告（

５

次）

全天停牌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Ｔ＋６

日） 网上验资 全天停牌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７

日）

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

败的恢复交易日及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
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１

、配股缴款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Ｔ＋１

日）起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Ｔ＋５

日）的深交
所正常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认购缴款方法
原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

托等方式，在股票托管证券商处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
手续。 配股代码“

０８２０１７

”，配股价格
４．６

元
／

股。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
止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０．３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
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权益
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运作指引》中的零股处理办法处理，请投资者
仔细查看“东信

Ａ１

配”可配证券余额。 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
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配股数量限额。

３

、原股东所持股份如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分别到相
应营业部认购。

三、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广东省珠海市南屏科技工业园屏工中路

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６－８６８２８９３

传 真：

０７５６－８６８２１６６

联系人员：张晓川、陈宗潮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

５

号中商大厦
１０

层
联系人：郑伟、肖世宁、张阳、宋保云

联 系 电 话 ：

０１０ －８８６５６４２０

、

０７５５ －８２４６５２１３

、

０１０ －８８６５６５７９

、

０１０－８８６５６５６３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６５６３５８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Ｏ

九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５５

证券简称：厦门国贸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２９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发行方案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配股简称：国贸配股；配股代码：

７００７５５

；配股价格：

７．３１

元
／

股。

２

、 厦门国贸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的交
易所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配股缴款时间。

３

、本次配股网上认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验资，公司股
票继续停牌，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将公告配股结果，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４

、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厦门国贸”） 配股方
案经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现已获
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２８０

号文核准。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３

、配股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公司股本总
数

４９６

，

４８５

，

９９８

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共计可配
股份数量

１４８

，

９４５

，

７９９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股东可配股数为
３８

，

４０４

，

８００

股；

无限售条件股股东可配股数为
１１０

，

５４０

，

９９９

股。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
１０．８９９

亿元。

４

、厦门国贸控股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厦门国贸控股股东厦门国贸
控股有限公司已公开承诺全额认配其可配股数。

５

、配股价格：

７．３１

元
／

股。

６

、发行对象：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Ｔ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厦门国贸全体股东。

７

、发行方式：网上网下定价发行。

８

、承销方式：代销。

９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

以下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本次
Ａ

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如下：

交易日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

Ｔ－２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发行公告及网上路演公
告 正常交易

（

Ｔ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网上路演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

Ｔ＋１

日）

－

（

Ｔ＋５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配股提示公告， 网下
配股于

Ｔ＋５

日中午
１２

：

００

截止 全天停牌

（

Ｔ＋６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获取保荐机构清算数据，网下验资，确定
老股东认配比例；发行成功，登记公司网
上清算

全天停牌

（

Ｔ＋７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发行结果公告日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
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

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
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１

、配股缴款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Ｔ＋１

日）起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Ｔ＋５

日）的上交所正常交
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缴款地点：

无限售条件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凭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
在股票账户指定交易的营业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
手续，也可于缴款期内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等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有限售条件股股东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于缴款期内将法人营业执照
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厦门国贸
配股网下认购表、支付认购资金的划款凭证，在保荐人（主承销商）处办理配
股缴款手续。

３

、缴款方法：

无限售条件股股东认购本次配股时，填写“国贸配股”认购单（请投资者
根据所在营业部的要求填写），代码“

７００７５５

”，配股价
７．３１

元
／

股。 配股数量的
限额为截止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０．３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
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请投资者仔细查看“国贸配股”可配证券余额）。 在
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可配数量限额。

有限售条件股股东认购配股，填写厦门国贸配股网下认购表，配股价
７．３１

元
／

股。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售比例（

０．３

）并去尾
数取整数。 有限售条件股股东配股认购资金请划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
下述收款银行账户（划款时请务必注明认购对象的名称和“厦门国贸配股认
购资金”字样）：

收款单位：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第一支行
账 号：

３１００６６７２６０１８１５０００２２７２

汇入行地点：上海市
汇入行同城票据交换号：

０６６７２６

汇入行人行支付系统号：

３０１２９００５００３７

汇入行联行行号：

６１２０１

参与网下认购的配股对象必须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划出
认购资金，并向保荐人（主承销商）传真网下认购表、划款凭证复印件（注明认
购对象的名称和“厦门国贸配股认购资金”字样），同时必须确保认购资金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Ｔ＋５

日）

１７

：

００

之前到达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未按上述规定及时缴纳认购资金的认购为无效申购。

三、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厦门市湖滨南路国贸大厦

１８

层
联 系 人：陈晓华
电 话：

０５９２－５１６１８８８

传 真：

０５９２－５１６０２８０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１４

楼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电 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４９６

传 真：

０２１－６３４１１６２７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天目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４８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天目药业
２００９

年度
业绩预亏公告》中披露公司

０９

年预计亏损
３５００

万至
４５００

万元。 现经
公司财务部门进一步测算，预计公司

２００９

年全年经营业绩亏损金额
５８００

万元左右。

３

、本次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１

、净利润：

６

，

９７７

，

３９８．５３

元
２

、每股收益：

０．０３３５

元
三、业绩亏损原因

市场销售费用投入较大，销售额却未能有效增长，特别是企业
盈利品种销售额未能增长，导致企业各项费用无法消化。 此外，公司
剥离部分效益不高或亏损的非主营业务导致损失，各种减利因素不
能排除。

四、其它相关说明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公司将严格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公司董
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O

九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简称：锦化氯碱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８０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２

、召开地点：辽宁省葫芦岛市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张旭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６

人，代表股份
１９０

，

１３１

，

３３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

３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５５．９２％

。

三、提案的表决方式
采取记名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现场投票表决，三项议案同意股数均超过了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１ ／ ２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之规定，议案均获得通过。具体表

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公司为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提供实际为
５０００

万元担保的
议案》

同意
１９０

，

１３１

，

３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关于公司为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实际为
３５００

万元担保的议案》

同意
１９０

，

１３１

，

３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关于公司为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实际为
１６５０

万元担保的
议案》

同意
１９０

，

１３１

，

３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魏晓、徐京龙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
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上述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二○○九年十二月九日


